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介绍二零一四年《施政报告》中关于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政策范畴重点措施的开场发言（附短片） 

2014年 1月 17日（星期五）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十七日）在记者会上介

绍二零一四年《施政报告》中关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政策范畴重点措施的开

场发言： 

 

  各位朋友，《施政报告》就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墨不多，但已画龙

点睛地指出金融行业对香港的贡献，包括直接创造 23万个职位，占 GDP（本

地生产价值）16%，及带动专业和商业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增长。还有两星期

便踏入马年，香港会继续「骏马驰骋」，而金融领域亦会为香港的经济注入

动力。 

 

  宏观国际金融的情况，美国联邦储备局已宣布开始缩减第三轮购买债券

资产的规模，退市的步伐与规模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的资金流向可

以随时逆转，使市场面对利息和汇率的大幅波动的情况会发生，导致新兴市

场受到冲击。 

 

  香港虽然拥有成熟高效的市场及健全的金融体制，但对外围环境的风吹

草动我们要保持警惕，密切监察风险及对本地金融市场的影响。 

 

  当然过去几年，在国家支持下香港凭先行者优势，已经成为全球最具

规模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业界亦会「策马扬鞭」，积极开拓不同的人民

币产品服务。 

 

  随三中全会公布有关深化经济及金融改革的决定，两地合作的机遇将

会更多。我们会继续透过与内地区域的合作平台，进一步加强香港和内地在

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资金及人才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以达致互惠共赢。我

们亦会充分利用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措施，为世界各地

的企业提供人民币支付、融资和投资服务。 

 

  「千里马志在千里」，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及拥有

最大的离岸资金池，香港会继续积极加强与海外市场人民币业务方面的联

系。此外，在亚太区资产管理业务方面，香港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会

致力发展成为更全面的基金及资产管理中心，吸引更多不同种类的基金公司

以香港作为基地。 



 

  我们正进行多项的工作，落实财政司司长在去年财政预算案提出的建

议，包括订立开放式投资公司的监管框架，及让私募基金也享有离岸基金的

税务优惠。我们与证监会曾就这些建议咨询市场，金发局其后在咨询业界的

基础上向政府提出具体建议。我们目前联同证监会及相关政府部门拟订有关

开放式投资公司形式成立投资基金的立法建议，计划在今年首季展开公众咨

询；同时我们亦拟订了修订建议，把现时离岸基金豁免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

围，扩大至包括买卖于香港没有物业或业务的海外非上市公司，我们正就此

咨询业界，希望尽快将建议提交立法会。 

 

  在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发展上，伊斯兰债券税务架构的相关工作在去年

完成，伊斯兰债券现时可享有一个与传统债券相若的税务架构，我们有计划

在政府债券计划下发行伊斯兰债券。 

 

  香港的监管制度一直与时并进，我们积极参与制定多项国际监管标准，

范围涵盖风险管理和投资者保障，例如我们在去年七月就设立场外衍生工具

市场监管制度提交立法建议，我们亦就另一项 G20，即二十国集团承诺内的

措施，进行首阶段公众咨询，以建立一套有效的处置机制，有序地处理在金

融体系中举足轻重，一旦倒闭会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机构濒临倒闭的问

题。我们期望在今年内可推出第二阶段公众咨询，以期在二零一五年向立法

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 

 

  在税务资料交换安排方面，我们的首要政策是争取扩展香港的全面性避

免双重课税协定（全面性协定）网络，涵盖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目前，香

港已签订 29 份全面性协定，包括 11 个香港首 20 位的贸易伙伴。今后，我

们会继续游说更多其他的投资和贸易伙伴与我们商讨全面性协定。 

 

  我们明白国际最新的税务资料交换标准是一个税务管辖区，应同时备有

全面性协定和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交换协定）两种资料交换工具。在去年七

月制定相关法例后，香港可于有需要时与其他税务管辖区签订独立的交换协

定，我们会跟进这方面的工作。 

 

  接我以英语简报刚才的发言。 

 

 

完 


